[bookmark: _GoBack]育成中心机动车停车场车位使用协议
甲方（单位名称）：
乙方（单位名称）：
  经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在甲方范围内停车事宜达成协议如下：
1、 从    年   月  日起，乙方使用甲方提供的育成中心车位（地面）   个，车位费用按收费告示标准执行（停车费不高于物价局审核的标准）；乙方车辆品牌        、车牌号码           、车牌颜色（蓝色、黑色、黄色）       ；联系人          、联系电话               。
2、 育成中心大门车辆进出管理系统采用车牌识别技术，在缴费有效期内，车辆慢行到进出道闸前，道杆会自动抬起；车辆通过后，道杆自动放下。进出车辆切记减速慢行，一车一杆，以防撞杆，禁止闯关。
3、 如果车辆通过时电子屏显示“有效期剩余**天”，表明固定月租车有效期即将到期。乙方应尽快续交费用，系统将自动重新设定使用有效期。逾期未续缴费用的车辆，系统将按临时车辆计收停车场位使用费。如要重新续交月租费用，则需重新提交相关资料。
4、 车辆用户初次办理固定月租车须向甲方提供行驶证复印件及医社保证明等资料，甲方将乙方车辆信息录入系统后，乙方可到“i车位”公众号按需求缴交月租车费用，系统会自动为乙方车辆设定相应的使用有效期。在有效期内如乙方需提前终止使用，则按该车当期已过天数的临停封顶费计费扣减，退还剩余的月租费，提前终止使用的月租车，以后不再接受办理月租车服务。
5、 在停车场车位使用费有效期内，乙方若变更停放车辆，须提前携带相关资料到甲方办理变更手续。
6、 甲方收取的费用仅为停车场车位使用费和交通秩序维护费。乙方车辆用户停放车辆时须关闭并锁好车辆门窗，不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车辆及物品安全由乙方自行负责。
7、 乙方应清楚知晓并自愿遵守《育成中心机动车停车场管理规定》（本协议之附件，详见背面）。
8、 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执行中发生争议，可以申请仲裁或起诉。
9、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签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各持一份。


甲 方：                                        乙方盖章（或个人签字）：
代 表：                                        单位代表（或身份证号码）：
日 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育成中心机动车停车场管理规定

1. 为切实加强育成中心（以下简称园区）机动车辆停放和交通秩序管理，杜绝社会闲散车辆占用园区有限的资源，更好地维护停车人和园区的利益，结合本园区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机动车停车场管理规定。
2. 园区对于机动车辆实行封闭管理，所有机动车辆均实行有偿停放。所有车辆一律从北门进场，临时车辆只能从北门出场，固定月租车可选择北门或东门出场。
3.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业中心）是园区的主管单位，进出园区车辆的日常监督与管理工作由创业中心聘请的物业管理单位承担。
4. 园区车辆进出停放分为固定用户和临时用户。固定用户是指在园区办理固定月租车的车辆，它仅对园区企业及其员工车辆办理，临时用户是指未办理固定月租车及来园区办事的临时进出车辆。
5. 园区停车管理采用智能识别系统。办理固定月租车车辆须提供车辆行驶证复印件、证明为园区企业员工（医社保证明）等材料、签定停车协议，并缴纳停车场位使用费。由停车系统管理员录入到停车系统内，固定月租车在缴费有效期内，车辆慢速行驶到停车系统出口道闸前，系统判断识别后，道杆会自动抬起放行。外来（临时）车辆直接入园，出园时系统会把本次停车金额直接显示在屏幕上，缴费完毕后手动道杆抬起放行。
6. 固定月租车到期前15日内，停车系统会自动在屏幕上提醒到期剩余日，固定用户需及时续费（i车位公众号缴交），逾期未交纳下一期停车场位使用费的，固定车辆进出将被系统自动识别为临时车辆，按临时车辆缴费方可放行。
7. 进入园区的机动车辆，必须按照规定线路行驶，不准逆向行驶、不准使用高音喇叭，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不得碾压绿化带和人行道。进入园区的车辆，必须停放在停车场车辆泊位内，不得越位、跨位停放、不得随意占道停车、严禁在消防通道、楼宇门口或绿化带上停车。任何违规停放的车辆将被处罚200元-500元或拖曳，除交纳停车费外，还须承担拖车费用。
8. 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化品及污染物等不安全物品的车辆、车身严重污损的车辆、超过安全规定的电动车、摩托车进入园区行驶或停放。
9. 机动车辆进出园区时，须等前车通过、道杆放下后才可通行，以免道杆落下时碰坏车辆或道杆。机动车辆在园内行驶时，驾驶人员要认真观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如发生车辆刮、擦、碰、蹭或损坏园区公共设施、设备，由责任人承担修复和赔偿责任。
10. 进入园区停放的车辆，驾驶人员离车前须拉紧手刹、关闭车窗、锁好车门（防盗系统设到工作状态），不在车内存放贵重物品，以防失窃，否则后果自负。
11. 进入园区的机动车的驾乘人员须共同遵守园区车辆交通秩序、停放的安全和环境卫生，不准在园区内练习驾驶、试车、洗车、修车，不准乱扔废弃物。违者管理人员有权要求其清理恢复后才予放行。
12. 园区机动车辆管理人员要严格管理、文明服务。进入园区停放车辆的驾驶员要遵守本规定，配合管理人员工作。如有意见和疑问，可向创业中心或育成中心物业服务处投诉和反映。
13. 园区收取的停车场位使用费，由“i车位”公众号统一出具停车费发票，驾驶人员可以自行到公众号操作开具发票。
14. 机动车辆除了交纳停车费外，还须按照《育成中心车辆和货物进出园区管理规定》，接受检查登记。
15. 违反上述规定的，根据违反情节轻重，处200-500元的罚款。
16. 本规定由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有限公司负责解释。自二○二二年八月起执行。
